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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句格言：“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税收和死亡。”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
主要来源，也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然而面对国家税收，一些不法分子往往抱着侥幸
心理，采取各种手段、方法进行偷税的犯罪活动。这些日益猖獗的偷税行为，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税收
征管秩序，而且给国家造成了大量的税款流失。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采取
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
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
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
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30%
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
金。那么，偷税行为的客观手段有那些呢？我国《刑法》对偷税罪的立法规定又存在那些缺陷，致使
偷税行为屡禁不止、打击不力呢？下面，笔者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谈一点浅显认识。 
一、常见的偷税行为手段 
（一）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和记账凭证 
所谓伪造账簿、记账凭证，是指行为人为了偷税，平时没有按照税法设置账簿，而编造出假账簿，无
中生有、瞒天过海，逃避纳税；所谓变造账簿和记账凭证，是指将真实的凭证和账簿进行篡改、合并
或删除，以少充多或以多充少或账外设账、账外经营，真假并存，从而少缴或不交税款。这种方法的
常用手段即是设两套账，一套是按国家规定设置的，是法定账，是给税务机关看的，是见得了光的，
常叫“法定账”或“外账”；另一套账是按照经营者的意志设置的，只能偷偷摸摸地保管，是只给经
营者看的，是见不了光的，也即“黑账”或“内账”。同时开立的有外账银行账户和内账银行账户。
伪造账簿时企业会采用何种手段呢？常见的方法是内外账分开记账，销售开发票的收入和款项记入外
账，销售不开发票的收入和款项记入内账。这里面不要发票的销售对象主要是一些个体工商户或小规
模纳税人，他们一般不建正规账，或者购进不入账，销售也不入账，交易不需要发票，仅仅一张收据
能证明此事便可。于是，双方便达成默契，购方不要发票，条件是价格比索要发票价格低一些，这样
一来，购方可低价购进，销方也不用交税，如此双方都落了好处，吃亏的便是国家的税收了。因为不
开发票，直接少交增值税，相应也就少交了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还有印花税等税种，而且
由于不计销售收入，直接影响利润，利润少了，按查账征收方式所得税也就少交了，如果所得税是按
定率征收的话，那就更直接了，因为目前定率征收所得税是按销售收入×5%×33%计算缴纳，当月销售
不计收入，计税基数直接减少了，所得税自然少缴了，若是应税消费品，还会少缴一道消费税。下面
举例说明，销售不开发票将会偷漏的税种和金额。 
某企业当月销售一批产品，价值20万元（不含增值税价），没有开具相应发票，会偷逃的税款如下： 
1.增值税 
税款计算：200000×17%＝34000元（一般纳税人） 
或200000×6%＝12000元（小规模纳税人） 
2.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 
税款计算：34000×10%＝3400（一般纳税人） 
或12000×10%＝1200（小规模纳税人） 
3.印花税 
200000×70%×0.0003＝42 
4.所得税 
200000×5%×33%＝3300（按定率征收计算） 
5.如果是应交消费税的产品，还得计交消费税 
按以上计算，如果一个一般纳税人企业全年不开票收入是2000万元，所得税按定率征收，不属于应交
消费税产品，全年共偷漏税款是：（34000＋3400＋42＋3300）×100＝4074200元。由此可见，偷税数
额高得另人瞠目。 
（二）账簿上多列支出或不列少列收入 
所谓“多列支出”指行为人在账簿上记入超过实际支出的数额；“不列或少列收入”，是行为人将所
得收入全不入账或只将少量收入记入账簿。在账上多列支出或不列少列收入的方法最为常见，手段也
五花八门，有的企业干脆找虚假发票入账，凡是能找得来的，无论是不是本单位真实发生的都能入外
账，但有一点，如果不是本单位真正消费取得的外来发票，或者是本单位消费的但发票金额有多开
的，需要办一下手续，将这些在外账上显示为支出去的发票金额再回流入小金库账。另一种常见手段
是多列工资费用，不管是不是本单位的员工，或者原来是本单位员工现在已经不在本单位上班了，都
可以列在工资表上，编制一套完全虚假的工资发放表（实际发放工资数在内账记载），根据此表分配
工资费用，再根据工资提取应付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这样一来费用就象滚动的雪球一
样迅速膨胀壮大，从而达到偷税目的。有的企业还铤而走险，采用开阴阳发票的手段少列收入。这种
偷税手段往往是这样的，在每份销货发票的发票联上填上具体业务发生的实际金额，而在存根联上填
上低于实际金额的数字，从而少记收入，偷逃税款。总之，所用的方法手段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三）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 
这种方法是指行为人出于偷税目的，在法定或依法确定的纳税申报期限之后，有申报的可能而经税务
机关通知却拒不申报的行为。“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已经依法办理税务
登记或扣缴税款登记的；依法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
其申报的；尚未依法办理税务登记和缴纳税款登记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
其申报的。 
（四）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 
“虚假的纳税申报”是指，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报送虚假的纳税申报表、财务报表、代扣
代缴报表或者其他纳税申报材料。如提供虚假申请，编造减税、免税、抵税、先征后退还税款等虚假
资料。下面我们通过一个表格，来说明企业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有目的地选择征税方式来达到偷漏
所得税的目的。下面通过列表说明不同的纳税方式对应缴的所得税所造成的影响： 



 

 

 

通过以上列表，道理不言自明，为什么有的企业喜欢查账征收，而有的企业宁愿定率征收，两种方
法，两个数字，高利润率企业为了少交所得税，往往回避查账征收办法，低利润率企业为了少交所得
税，往往回避定率征收办法，从而通过虚假的申报偷逃了税款。 
（五）缴纳税款后，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 
我国《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以假报出口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
所缴纳的税款的，依照本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定罪出发（即按偷税罪定罪处罚）。 
二、偷税罪的立法缺陷 
应当指出的是，目前的法律对偷税罪的认定，采取了比例加数额的双重定罪标准，也就是说，具备了
上述五种行为的纳税人，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10%以上，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
上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才构成偷税罪，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标准便不构成偷税罪。若某企业以上述手段
偷税19万元，占应纳税额的15%，这样一来，满足了本罪的第一档次10%——30%这样的比例标准，却超
过了1-10万元这个数额标准，也就是说偷税数额达到了第二个档次标准；在考察本罪的第二个档次上
的比例和数额要求时，同样存在着这些问题。这样一来必将给执法人员带来量刑困难，另外，量刑上
的困难助长了一些税务官员的贪赃枉法，徇私腐败。他们利用法律上的疏漏，冠冕堂皇地将偷税案件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罚代刑，甚至收受贿赂，暗箱操作，动摇了税务机关在纳税人心目中的神圣
地位，损害了执法人员的光辉形象。另外，笔者还认为按比例定刑有违立法公平的原则。按比例确定
两档刑罚意味着多纳税的人可以多偷税，这对于纳税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只要是偷税了，主观恶性是
一样的，不能因为对方纳税多、贡献大，就容许他多犯点错误，一如不能因为某人杀人技术好就可以
多杀人，某人偷盗能力强就可以多偷盗一样。 
三、偷税罪立法完善的思考 
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应将偷税罪的双重定罪标准改为单一按数额定罪的标准。比如可以将偷税一
万元为起点。偷税一至十万为一个处罚档次，十至五十万为一个处罚档次，五十万以上为一个处罚档
次等。 
以上是笔者的一点浅显看法，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不对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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